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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视野下公证制度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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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 北京 100089)

内容提要: 公证作为一种事前风险防范机制，在预防纠纷、减少诉讼方面具有独特的制度价

值。公司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商事活动主体，其重大经济行为是否规范有序，不仅影响着公司内

部成员的合法权益，还对与公司交易的不特定第三人的交易安全构成影响。目前，我国公证制度

介入公司实务遭遇现实困难、公司法领域里强制公证的立法缺失以及现有公证立法与公司立法不

协调等问题都阻碍了公证在公司活动领域预防纠纷的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在公司法中引

入公证规则，能够充分发挥公证预防纠纷、维护市场主体交易安全的作用。在公司立法中应区分

强制公证和任意公证的公司事项，并具体列明二者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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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公司作为重要商

事活动主体，其重大经济行为是否合法有效不

仅影响其本身的稳健发展，还关乎与公司交易

的其他市场主体的交易安全。我国实践中的多

发案例集中在因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引发的

内容效力争议、名义股东擅自转让股权引发的

法律纠纷等。当事人因信息不对称而在缺乏对

交易相对方真实情况了解的情况下做出违背本

意的意思表示，说明形式上的意思自由并不代

表实质上的意思自治。通过法院诉讼虽能解决

公司实践中的部分问题，但事后裁判即使能解

决纠纷，也未必有助于保持公司经营的稳定和

持续。笔者认为，将公证规则引入公司法是一

个可行的制度设想，公证的证据功能有助于消

除诱发公司纠纷的因素，防患于未然。在实行

拉丁公证制度的国家，公证作为法律行为的特

殊证明形式适用于公司的设立和运营是一种法

律常态。
一、我国公证介入公司实务的现实困难

我国公证员协会于 2004 年 3 月 14 日得到

国际拉丁公证联盟的批准加入，成为该国际公

证组织的正式成员。该组织要求其成员国有关

公证的性质、体制、基本原则、业务范围、公证程

序和 法 律 责 任 等 均 置 于 严 格 的 法 律 规 定 之

下。①在国内与国际的双重压力下，我国于 2005
年 8 月 28 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这标志着我国公证制度的确立。与我国公证业

务实践的迅速发展相比，公证制度本身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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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完善。总体来看，《公证法》第 11 条与第

12 条主要是以列举的方式说明公证机构可以

办理的依当事人申请的法律事务，即自愿或任

意公证事项。而有关强制公证的规定只有第

11 条第 2 款做出了阐述，但过于笼统不能明确

哪些具体事项需要强制公证。民商实体法中有

关公证的规定太少，未形成公证制度的法律依

托。《公证法》没有与具体民商事法律规范形

成制度上的呼应。而以上问题具体到公司法领

域，表现为公证员在办理公司事务公证时面临

无法可依的困境，具体分析如下:

( 一) 公司法领域强制公证的立法缺失

在实行拉丁公证制度的国家，公司事项公

证是公证人重要的业务范畴，这些国家的民商

法对公证人介入公司事务设有专门法律条款。
反观我国立法现状，无论是修改前还是修改后

的《公司法》中均无公司事项公证的任何规定，

《公证法》中仅有第 11 条第 1 款第 8 项明确了

办理公司章程公证的任意公证规则。可见我国

立法上没有对公司事项的强制公证规定。修订

后的《公司法》虽出于刺激经济发展的本意放

宽了公司设立条件，但在我国市场信用机制还

不完善的现状下，也加大了交易风险，具体内容

如下:

1． 将公司股东( 发起人) 必须自公司成立

之日起 2 年内缴足出资、投资公司可以在 5 年

内缴足出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必须一次

足额缴纳出资的规定取消。明确了出资额、出
资方式、出资期限等由公司股东( 发起人) 自主

约定认缴，并记载于公司章程。
2． 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3 万

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10 万元、
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500 万元的限制。
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 发起人) 的首次出

资比例以及股东( 发起人) 的货币出资比例。
3． 简化了公司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再

作为公司登记事项，且公司登记时无需提交验

资报告。
以上三点使公司设立门槛降低，能够激发

市场主体的创业热情。但是在现代商业社会，

无论实缴制还是认缴制，注册资本永远是一个

公司实力的象征，民事主体在从事市场交易时

都更愿意与信用良好、资本雄厚的大公司缔结

合同，因为更能保障自身债权的实现。法定注

册资本最低限额被取消、设立公司不再需要验

资证明，也就意味着一块钱就能注册一家公司

且缴足注册资本无时间限制，这在实践中容易

引发信用风险。如果在公司法中引入公证规

则，利用公证实质审查的法律证明手段，就能有

效强化纠纷的事先风险防范机制。
( 二) 公证立法与公司立法不协调

1．《公证法》第 11 条第 1 款第 8 项关于公

证机构办理公司章程公证的条文仅是原则性规

定，缺乏具体程序规范。公司立法中没有公司

事项公证的规定，且商事部门法中也欠缺此类

规定。《公证法》与《公司法》之间无法在公司

事项公证方面形成有效的法律衔接。笔者认

为，我国可借鉴拉丁公证制度国家的立法经验，

在《公证法》中规定需要强制公证的公司事项

作为原则性规范，在《公司法》中对该类事项作

进一步具体规定并明确进行实质审查，以确保

公证事项内容真实，实现立法协调。
2． 在办理公司事项公证上，我国立法欠缺

可操作性的程序规范。现行《公证程序规则》
虽然对公证事项的办理规定了普遍适用的操作

规范，但由于公司法领域往往涉及重大经济活

动，因此应在《公司法》之外规定统一适用的公

司事项公证程序规则，以规范公证机构的业务

办理。
3． 公证行业尚未广泛建立与其他部门、单

位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不利于对公司事项公

证的有效监督。以立法形式确立公证机构与行

政登记机关、中国证监会、银行等相关部门和单

·231·



法学杂志·2018 年第 12 期 青 年 法 苑

位的信息共享，真正实现公证机构对重大公司

事项的实质审查，是构建市场经济中息诉止争

“第一道防线”的应有之义。② 例如，深圳市公

证处与市工商部门通过该市监察局网络平台共

享股权转让公证信息、核实公证书真伪，避免了

当事人利用伪造、变造的虚假公证书骗取工商

登记的情况发生。③

二、公证制度的建构———公司法视野下的

强制公证与任意公证

我国公司法视野下公证制度的建构应以维

护交易安全、保障各方信赖利益为宗旨，将公证

规则和公证实践以立法形式确立下来，依公司

事项的重要程度区分强制与任意公证事项，并

采用列举方式明确两类事项的适用范围。就强

制公证而言，以对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产生

重大影响的事项为限，此类事项为法定必须公

证事项，当事人不具备自由选择权。任意公证

事项属于应列明由当事人根据需要自愿申请公

证的事项，一来给当事人明确提示，告知其遇到

涉及自身合法权益的公司活动可以通过公证预

防潜在风险; 二来对非重大的公司事项不强制

当事人必须公证，以保证国家权力不过度干涉

私法领域里的意思自治。
( 一) 公司法中强制公证的适用范围

1． 公司章程公证。( 1 ) 公司设立时的章程

公证。公司章程作为股东和发起人就公司重要

事务所做的规范性和长期性安排，是规范公司

内部关系和外部各项活动的最基本文件。④ 现

实中由于缺乏专业指导和相关知识，参与公司

章程制定的发起人或股东未能足够重视，许多

时候都是照搬范本，导致章程内容雷同严重。

还有一些发起人或股东利用自己的持股优势，

在制定章程的过程中设置条款剥夺或变相剥夺

中小股东和非控股股东对公司事务的知情权和

质询权、限制或剥夺中小股东的固有权利等。
这样的公司章程显然不能完整反映全体公司发

起人和股东的意志，且违法的章程条款具有无

效的可能性，导致公司面临经营风险。
笔者认为，在《公司法》中将公司设立时的

章程规定为强制公证事项，并作为向行政机关

报送登记的法定前置程序，可有效实现对其内

容的实质审查，弥补行政机关形式审查的不足，

形成良好的制度配合。公证员在办理公司章程

公证时应重点查明申请人的主体资格是否合

法、章程中的条款是否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

规规定。公司章程上有发起人签字的，公证员

应逐一核实，必要时对发起人逐一取笔录进行

确认，以避免不实签名的情况发生。当事人对

章程内容如有疑问，公证员应认真解答，使其完

全明白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的内容，对涉及股

东个人和公司整体利益的重大事项应进行必要

的提示说明，引导投资人对相关事项做出安排。
( 2) 公司章程的修改公证。有学者认为公司章

程包括公司运营的诸多方面，如果任何条款修

改均需办理公证，则必将提高公司运营成本，小

公司将更加不堪重负，由股东协商决定哪些条

款修改需公证更为合适，立法上不必强制。⑤

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公司章程中的

内容是公司最为重要的事项，且作为公司设立

登记时的必备文件对外具有公示效力，目的是

使利害关系人能了解公司基本情况。如果将公

司章程修改作为任意公证事项，一旦经公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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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在运营阶段被股东大会修改，由于不

要求强制公证，修改后的章程内容就容易引发

纠纷。同时，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由于信赖设立

时的经过公证的章程而与公司进行交易，但事

后却被告知交易涉及的章程规定已被修改，将

不利于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为

维护交易安全，确保经过修改的公司章程合法、
合理，修改公证也应纳入法定必须公证范畴。

2．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公证。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⑥对公司

的经营管理和业绩效益负有重要责任，《公司

法》第 146 条规定了五种禁止任职情形。⑦ 上市

公司的经济行为是否合法、公司自身是否运行

平稳、信用是否良好，不仅直接影响广大股民的

合法权益，也事关证券市场的稳健发展。因此

《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 4 条⑧和第 5 条⑨对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或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责任

人员规定了严格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目的是

维护证券市场稳定，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举证困难等劣势，投资

者对上述人员的具体信息了解不多，无法有效

行使表决权更换不合格的公司管理人员。有的

高级管理人员利用与自己有关联的企业谋求自

身利益，或利用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损害投资者

的利益，给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笔者认为，《公司法》应当将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也规定为法定

必须公证事项，只有经过公证才能申请登记，利

用强制公证的前置程序对上述人员的实际情况

予以核实，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首先，我国立法可以建立公证机构与中国

证监会的信息共享机制。在对上述人员的任职

资格进行公证时，重点审查其是否被中国证监

会列为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人员，必要时

可向证监会调阅其诚信档案。
其次，公证机构应当与行政登记机关协调

配合，就上述人员是否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

定的情形进行核实，查明是否曾在已终止法人

资格的公司、企业任职并对相关公司、企业的终

止负个人责任，是否未逾法定期限。审查上述

人员是否正在其他公司任职、是否在关联公司

还有兼任职务、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情况。公证

机构就某些事项向当事人询问的，应做好谈话

笔录，由当事人确认后签字、盖章，在审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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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司法》第 216 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

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公司法》第 146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一)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

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二)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

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 三)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

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 四)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

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 五) 个人所负数

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公司违反前款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监事或者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

效。”
《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 4 条第 1 款:“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人员，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

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

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 5 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对有关负责人

采取 3 至 5 年的市场禁入措施; 行为恶劣、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或者在重大违法活动中起主要

作用等情节较为严重的，可以对有关责任人员采取 5 至 10 年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对有关责任

人员采取终身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 一) 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构成犯罪的; ( 二) 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行为特别恶劣，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或者致使投资者利

益遭受特别严重损害的; ( 三) 组织、策划、领导或者实施重大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活动的;

( 四) 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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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真实、合法后出具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公

证书，然后再向行政机关申请登记，予以公示。
3．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证。为维

护股东之间的信任合作关系并促进公司发展，

《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受让人

通过该转让行为成为新股东的情形规定了严格

的限制条件，其第 71 条瑏瑠和第 73 条瑏瑡明确了股

权转让的法定条件，赋予公司其他股东同等条

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在股权转让时，如果是有

限责任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转让股权则不受限

制，因为此时没有产生新股东只是原股东之间

持股比例的变化，不影响公司的人合性质。但

股东向公司以外第三人转让股权，必须依《公

司法》征求其他股东同意，并保证其优先购买

权的行使。立法给予公司其他股东以是否接受

新股东作为合作对象的选择权，但实践中股权

转让人伪造其他股东签名、使用假身份证、编造

虚假股东会决议、侵害既有股东优先权的情况

非常普遍。现行行政登记制度不能对股权转让

的实质真实进行审查，却对不合法的股权转让

的受让人的股东资格予以登记、公示，这将严重

影响市场交易安全。笔者认为，在立法上应规

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必须办理公

证，利用公证的实质审查机制有效防范相关法

律风险。笔者建议审查程序如下:

首先，公证机构应对转让方的股东资格进

行审查，查明其是否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是否

与他人签订有隐名投资协议。如果转让方是名

义股东，则公证员应充分履行告知义务，提醒申

请人如实告知有关情况，并通知实际出资人到

公证处接受询问，同时做好询问笔录。
其次，公证机构应对受让方主体资格的合

法性进行审查，查明其是否存在《公务员法》第

53 条第 14 项瑏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
第 127 条瑏瑣的法定禁止情形。

再次，转让方股东应向公证机构提供其就

股权转让事项已经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

东就这一事项的答复以及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或

放弃声明、经公司半数以上股东同意的股东会

决议或其他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书面声明

材料。公证员审查材料的真实性，必要时可以

向公司其他股东询问、核实上述情况的真实性，

由接受询问的股东确认后签字，留公证机构

归档。
最后，公证员应审查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真

实性、合法性，要求股权转让方和受让方签署保

证书，由转让方保证其未与他人签订隐名投资

协议，如果隐瞒实际出资人，则其承担一切赔偿

责任。受让方应保证其未与转让方恶意串通订

立股权转让协议，仅凭其对登记内容的信赖确

认登记的股东就是实际出资人，如有虚假愿承

担一切法律责任。瑏瑤 在办理公证后，公证员应提

醒当事人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

防止原股东将该股权再次转让，我国立法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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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公司法》第 71 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

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

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 不购

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

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 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司法》第 73 条:“依照本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

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
《公务员法》第 53 条第 14 项:“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 ． ． ． ． ． ． 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

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 127 条: “军人不得经商，不得从事本职以外的其他职业和传销、有偿中介活

动，． ． ． ． ． ． 不得利用工作时间和办公设备从事证券交易、购买彩票，不得擅自提供军人肖像用于制作商品。”
吴伟东:《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与公证实务》，载《中国公证》2011 年第 8 期，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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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深圳经验，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公证员

可凭当事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查询其在各公

证处办理公证的信息，避免为同一股权重复转

让办理公证。
4． 股东资格继承公 证。修 订 后 的《公 司

法》第 75 条瑏瑥以立法形式承认有限责任公司中

死亡自然人股东的合法继承人对该股东资格继

承的合法性，但由于该规定过于概括，导致实践

中出现大量的股权继承纠纷。例如，甲乙丙三

人共同出资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但公司章

程没有对股东出现意外时其合法继承人继承该

股东资格规定限制条件。大股东甲意外死亡

后，甲的儿子丁依据《继承法》和《公司法》的规

定继承了甲在该公司中的股东资格，但丁根本

不懂如何经营公司，作为公司原股东的乙和丙

也不愿与丁继续共事，因此公司股东之间的人

合性发生动摇。此外，如果甲仅是公司的名义

股东，那么丁在继承股东资格之前如果没有与

隐名股东就此进行协商，还会损害隐名股东的

合法权益。实践中还存在合法继承人有多名且

均主张继承股东资格导致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人数超过法定最高人数 50 人的限制的情形。瑏瑦

笔者认为，《公司法》应当将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人股东资格继承列为强制公证事项，通过事前

公证介入相关继承人的主体资格审查，提前消

除日后可能发生纠纷的隐患。
首先，查明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继承有无

特别约定。《公司法》第 75 条的内容过于原

则，只规定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继承可做例外

规定，但公司章程未另作规定时，继承人无需其

他股东同意就可以继承股东资格，将会给公司

的人合性造成破坏，也与《公司法》第 71 条相

矛盾。股权转让的受让人在进入公司成为新股

东之前须取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继承人通

过继承进入公司成为新股东却可以不用征得其

他股东同意，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保护股东

与有限责任公司的稳定性，可适用《公司法》中

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即公证机构应要求申请

人取得公司其他股东对该继承人取得股东地位

的书面意见，以过半数的股东同意为条件。瑏瑧 必

要时，公证员可向其他股东进行询问，并制作笔

录备案。
其次，公证机构应查明继承人资格的合法

性，包括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
婚姻状况证明、股权证明、继承人的主体身份证

明，重点在于继承人有无法定限制经商条件。
如果继承人是公务员或军人，则公证机构应告

知其有权继承股权的财产性权利，但不能取得

股东资格，并可根据继承人的意愿为其办理股

权出资份额的继承权公证书。瑏瑨 若死亡股东与

他人签订有隐名投资协议，则公证员应向继承

人解释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关系，要

求继承人与实际出资人就股东资格继承问题进

行协商，若双方达成协议约定由继承人作为名

义股东出面行使股权，实际出资人继续作为隐

名股东享有投资权益，则公证机构可以先办理

双方的隐名投资协议公证，再办理股东资格继

承公证。瑏瑩 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则公证员应

告知双方就争议事项可向法院起诉解决纠纷。
再次，合法继承人有多名并均主张继承权

致使继承后的股东人数超过法定最高上限 50
人时，公证员应向继承人说明这一问题并提出

法律建议，要求其进行协商，确定其中一人继承

股东资格。由于立法存在空白，这一问题常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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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公司法》第 75 条:“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 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司法》第 24 条:“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
张大海:《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法律问题研究———兼评我国 ＜ 公司法 ＞ 第 76 条》，载《法律适用》2008 年第 4

期，第 83 页。
张志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股东资格继承公证初论》，载徐昕、黄群主编:《公证的中国进路( 专号) 》，厦门大

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47 页。
吴伟东:《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与公证实务》，载《中国公证》2011 年第 8 期，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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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继承人之间签订隐名投资协议的方式解决，

且工商管理部门也建议公证机构使用代持股协

议的方式处理。瑐瑠 公证员应告知各继承人隐名

投资协议存在的法律风险，建议办理该协议的

公证。
5． 一人公司自然人股东资格公证。在实践

中，法人股东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瑐瑡前，已就

其自身的设立在登记机关办理过登记，相关信

息已被有关部门掌握。自 然 人 股 东 则 不 同。
《公司法》第 58 条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

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但目前全国登记机

关尚未实现信息完全共享，一旦出现同一个自

然人跨地域申请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情

况，行政机关很难审查核实相关信息。瑐瑢 由于

《公司法》修订后删除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

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10 万元的规定，自然人的

实际出资情况将难以监管。为防止自然人股东

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

况，笔者认为应规定自然人在申请一人有限责

任公司的设立登记前，必须取得由其户籍所在

地或住所地的公证机构出具的自然人股东资格

公证证明，然后才能向行政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公证机构在对自然人进行股东资格的实质

审查时，应重点审查自然人对公司的实际出资

情况，即公司财产能否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

以防止日后出现公司法人人格滥用的情况。公

证机构之间应建立已办理公证业务的联网查阅

机制，一个公证机构对自然人股东出具公证书

后，相关信息应在其内部网络信息库归档。如

果同一自然人在异地办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

立前的股东资格公证，当地公证机构可以就相

关事项是否已办理过公证进行内部信息查询。
( 二) 公司法中任意公证的适用范围

1． 公司会议公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

善、股东之间及股东与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关系

的确定，客观上需要会议现场公证监督。公司

会议主要是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大

会、股东会( 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会议。
在会议参加各方意见一致且内容不涉及公司运

营重大事项的情况下，基本上没有进行公证的

需要。只有当与会各方对会议内容存在不同意

见，或涉及事关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如股东大

会做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公司转让、受让重

大资产或对外提供担保等事项时，为保证慎重

进行法律行为才会寻求公证机构介入，以监督

会议召开的真实合法，公司法中应规定由当事

人根据需要自愿选择是否公证。
首先，公司会议公证坚持实质审查原则，由

事前的相关材料审查和现场监督公证两部分组

成。当事人应提交主体资格证明、公司章程、会
议通知、议案、投票规则以及公证员认为应提交

的其他材料。有代理人的，应提供有效的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明。瑐瑣 公证机构对当

事人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核实，

可以就不合理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当事人如

果拒不修改，公证员可以不予受理，不参加现场

监督。在会议召开过程中，公证员应重点监督

是否按预先制定的议程进行，审查监督投票表

决和统计表决票的过程是否按照投票规则及法

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瑐瑤

其次，公证员的职责在于保证会议程序合

法，因此只能对程序上的问题做出判断，不能对

实质性问题做出评判，但可就相关问题向当事

人提供咨询意见，由当事人自己决定。
再次，会议中各项文件的签署均应在公证

员面前进行，避免实践中出现冒名签字引发纠

纷的情况。公证员在会议现场做详细的现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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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胡家祚、文璟:《＜ 公司法 ＞ 第七十六条与公证实践》，载《中国公证》2011 年第 1 期，第 48 页。
《公司法》第 57 条第 2 款规定其为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
叶林:《公司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21 页。
张文章主编:《公证制度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4 页。
叶俊寅、刘颖:《谈股东大会之公证》，载《中国司法》2002 年第 10 期，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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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并要求有关人员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当事人

的会议记录也应要求公证员签名。会议程序不

符合规定，公证员应当当场制止，当事人拒不改

正、其行为可能会导致会议结果不真实的，公证

员有权拒绝继续公证。
最后，除会议决议外，公证员还应当将公司

会议记录、发言记录、表决记录等全部归档，且

公证机构可要求当事人出具其所提供文件材料

真实、准确、完整的书面承诺，以降低公证执业

风险。瑐瑥

2． 公司资信公证。《公司法》修改前，注册

资本是否雄厚对公司债权人和交易对象来说是

显示公司实力的方法，且重要交易的前期调查

中也必然包括对方注册资本的到位情况。修订

后的《公司法》取消了注册资本法定最低限额

的规定，不再要求公司设立登记时必须提交验

资报告。欲与公司交易的当事人对公司信用的

调查成为重中之重，而仅依靠其自身力量很难

查明公司资信状况。这在当前企业信用水平不

高的环境下，不利于保护将与公司交易的第三

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建议，规定公司资信为法定任意公证

事项，由当事人在需要时提出申请。当事人与

公司交易前可要求公司出具资信证明，由公司

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交至公证机构，包括公司开

户银行或其他金融部门出具的资金情况证明、
会计年度报表、资金平衡表、损益表、资产负债

表等，以及近年来主要经济活动记录等证明材

料。瑐瑦 公证员有权查阅与股东认缴公司章程规

定的出资额相关的公司文件，有关单位应当配

合公证员的工作，由其查明后出具公司资信公

证证明。这是为当事人提供的一种调查公司经

济能力和履约能力的手段，帮助其决定是否选

择该公司为交易相对人。
3．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公证。

与有限责任公司不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

让只是变更了股份持有人，不会减少公司资本，

也不影响公司经营与债务清偿能力。股东转让

股份原则上无须过多限制，仅在例外情况下为

避免内幕交易、维护交易安全，强调特定主体的

责任而对股份转让的条件和程序做出某些限制

性规定，《公司法》第 141 条瑐瑧即为其体现。但实

践中由于交易信息不对称，受让人很难了解转

让方转让股份行为的合法性，如是否与他人签

订了隐名投资协议、是否存在法定不得转让股

份的情形等，尤其是转让股份涉及数额较大时，

上述问题更是交易隐患。为保护股份交易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应将股份有限公司协

议转让股份规定为任意公证事项，由当事人根

据需要自愿公证。
公证机构在办理此类业务时，除应对上文

提到的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证的

双方当事人主体资格是否合法、是否存在隐名

投资协议等相关事项进行审查外，还应重点审

查转让方股东是否具有《公司法》第 141 条规

定的不得转让股份的法定情形，并查明该转让

的股份是否违反公司章程的限制性规定。如有

疑问，公证员应就相关问题向有关部门及公司

负责人进行询问、核实，并制作询问笔录，由被

询问人员签名。在查明所有事项后，再由公证

员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出具公证书。
4． 隐名投资协议公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若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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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
瑐瑦
瑐瑧

向南、谢山:《公司会议公证的若干法律问题》，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
王公义主编:《公证事务知识问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5 页。
《公司法》第 141 条:“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

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

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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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规定( 三) 》第 25 条瑐瑨及《公司法》第 216 条

第 1 款第 3 项瑐瑩在立法上承认了代持股，即委托

持股关系的合法性。委托人是隐名股东，即实

际向公司出资并应享有股东权利，但未记载于

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中的投资

者。瑑瑠 相对应的受托人即为显名股东，作为公司

名义上的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由于经济生活

中存在隐名投资需要，隐名股东不通过公开的

法律文件对外显示其实际出资人身份，行政机

关也不对其实际股东资格进行登记，相关信息

无法对外披露，从而存在权益纠纷隐患。实践

中常见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对股东身份与权利

问题发生争议，继而引发公司利润分配纠纷、隐
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股东

资格继承纠纷等法律风险。目前法院对这种问

题的处理主要是通过确权之诉认定其中一方当

事人的股东资格，而确权的关键则是双方是否

签订过隐名投资协议。笔者建议，为减少因真

实股东资格引发的纠纷，可以立法明确告知当

事人这一事项能通过公证证明其真实性，同时

不强制当事人必须办理公证，由其对日后交易

的安全性进行自我评估，自愿选择是否公证。
首先，应根据公司形式区分情况办理。对

于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其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闭

性，股东之间以相互信任为基础，公证员对隐名

投资协议进行公证时应询问其他股东的态度。
可借鉴《公司法》第 71 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转让的规定，以公司半数以上其他股东同意

隐名投资人作为公司股东，且公司认可其以实

际股东身份行使权利为条件，并由公证员就这

一情况做好谈话笔录，其他股东在笔录上签字

确认。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资格确

认，则不再需要这一条件。
其次，公证员应着重审查当事人办理隐名

投资协议的目的，如双方是否有恶意串通、逃避

债务、转移财产的情形。对当事人的身份进行

审查，查明是否有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
最后，公证员应履行告知义务，使当事人清

楚该隐名投资协议仅对名义股东和隐名股东双

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以此对抗信赖行政登

记的善意第三人。瑑瑡

除上述任意公证事项外，笔者还建议在立

法中明确其他未列举的公司事项可以由当事人

自愿选择公证。以此作为兜底条款，为当事人

提供其他公司事项公证的法律依据。
三、结语

公证作为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法律措施，

是公证机构对待证事项真实性与合法性的证明

活动。公证机构的法定性、非营利性、非行政性

和独立性能够确保机构本身及其工作人员处于

客观中立的立场开展证明活动，作为证明活动

结果的公证书具有法定证据效力。为排除经济

交往中的纠纷隐患，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在公司

活动领域适用公证规则，规定应当公证的重大

公司事项。我国《公司法》虽未做相关规定，但

公证员已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在《公司法》
中引入公证规则是维护交易安全的重要举措。
通过公证的实质审查机制可弥补行政登记形式

审查的不足，有效实现公示的公司信息实质真

实，促进公司建立良好的信用机制。

国家行 政 学 院 教 授、博 士 生 导 师 胡 建 淼

点评:

我国公证员协会早已于 2004 年加入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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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第 25 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

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

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公司法》第 216 条第 1 款第 3 项:“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

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王欣新:《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8 页。
吴伟东:《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与公证实务》，载《中国公证》2011 年第 8 期，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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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拉丁公证联盟，并于 2005 年通过实施了《公

证法》。但由于《公证法》规定仍不完善，缺乏

强制公证与任意公证的细化规定，又未与相关

部门法形成良好的制度衔接，导致我国公证立

法滞后于公证业务的实践。将公证规则引入公

司法领域，以立法形式确立法定必须公证事项

与依申请自愿公证事项，以此建构公证制度解

决我国公司实践中相关主体的信用缺失问题，

并与行政登记机关等相关部门形成完善的信息

共享机制，对促进交易达成、保障公司运营的稳

健和诚信意义重大。该文的论述围绕在公司法

视野下进行公证制度的建构展开。首先，从分

析我国公证介入公司实务的现实困难出发，指

出同为拉丁公证联盟国家，我国公司法领域缺

乏法定强制公证的立法规定，现有公司法的实

施在增进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加大了交易风险。
其次，具体阐述我国公证制度的建构，在公司法

领域中强制公证与任意公证的公司事项的划分

基础上展开。再次，分别分析我国公司法中强

制公证与任意公证事项的适用范围，从现状与

学者争议的角度出发，阐明了具体哪些公司事

项属于必须公证、哪些事项属于自愿公证，并提

出相应可操作性的立法建议。探讨公司法领域

中强制公证与任意公证的适用范围并提出相应

的立法建议是本文的一大亮点。

The Construction of Notarization System under
the View of Company Law

Xue Bing
Abstract: As an ex ante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notarization has unique value in pre-

venting disputes and reducing litigation． A company is an important business entity in the market
economy． Whether its major economic behavior is regulated or not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legiti-
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ts members，but also affect the transaction safety of the third party
that is not specific to the company’s transactions． At present，our country’s notary practical dif-
ficulties，the lack of legislation of compulsory notarization in the field of company law，and the
current notarization legislation of our country is not harmonious with the legislation of the compa-
ny，have hindered the effective function of notarization in the system of preventing disputes in the
field of corporate activities． Therefore，the construction of notarization rules in the company law，

which aims to play a role in the prevention of disputes and safeguard the security of market trans-
actions． I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company，the company matters of compulsory notarization and
arbitrary notarization should be distinguished，an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two parties shall
be specified，respectively．

Keywords: notary; company affairs notarization; compan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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